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機械系大學部學生 

獎勵逕讀本校機電整合碩士班、製造科技研究所 

獎學金設置及審查辦法 

105 年 10 月 18 日學生事務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

105 年 10 月 24 日學生事務委員通訊會議修正 

105 年 12 月 22 日學生事務委員通訊會議修正 

106 年 1 月 16 日機械系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 

第一條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機械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為提升研究素質，

鼓勵本系優秀大學畢業生逕讀本系機電整合碩士班及製造科

技研究所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本獎學金經費來源為機械系畢業熱心系友捐款支持。 

第三條 本系大學部畢業生，於四年級該學年度，以一般考生身分參

加本系日間部本系機電整合碩士班或製造科技研究所甄試或

考試入學錄取且同年就讀者，其大學前三年學業平均成績為

「系」排名第一至第十名者或各「班」排名第一至第三名者，

得申請本獎學金，並經學生事務委員會審查核定後，每人頒

發獎狀乙幀與每月獎學金。 

第四條 獎學金額度：每名獲獎學生於研究所一年級時給予一個學年

（12個月，由入學年 8月起至次年 7月止）獎學金，在學期

間每月頒發新台幣壹萬元獎學金；若於此期間因故喪失學籍

者，則於喪失學籍月份起停止頒發剩餘之獎學金。 

第五條 本辦法經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通過，送本系系務會議通

過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機械系大學部學生 

獎勵逕讀本校機電整合碩士班、製造科技研究所 

獎學金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    

 

申請人

姓  名 

 

學  號 

  

擬報考或錄

取本校碩士

班系所名稱 

□機電整合碩士班 

□製造科技研究所 

聯絡 

電話 

住宅： 身分證

字  號 
 E-Mail  

手機： 

匯款資料 

郵局 

帳號 

 銀行 

名稱 

           銀行 

           分行 
銀行帳號 

 

以上由申請學生填寫  

申請表及應繳證件查核： 

（以下由系所承辦人初核無誤後，在左方□內打「」，申請人勿填） 

□ 1. 本校學生證影本 

□ 2. 出生地證明（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），須為台灣地區（台澎金馬）出生者， 

方為有效。 

□ 3. 本人郵局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 

□ 4. 申請表（本表） 

□ 5. 歷年成績名次證明書或規整成績單（大一至大三下學期共 6 學期成績、名次、

百分比） 

 

本系承辦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系所審查結果：□ 通過    □ 不通過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所主管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



 

 ＊身分證、學生證、郵局存摺封面影本浮貼處 

【請黏粘身分證影本正面，須平整且清楚】 【請黏粘身分證影本反面，須平整且清楚】 

【請黏粘學生證影本正面，須平整且清楚】 【請黏粘學生證影本反面，須平整且清楚】 

【請黏粘郵局存摺封面影本，須平整且清楚】 

 

 

 


